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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信息

講題: 向貧窮人傳喜信 使受壓迫得自由

聖經: 路加福音二章7－14節及四章18節

簡介：


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會員大會一致通過《世界人權宣言》，而後來亦以此日定為「世界人權日」。

人權宣言的基本原則

· 人人都生而平等，享有同等尊嚴及權利。

· 作為多條國際人權公約的基礎，例如《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

教會的回應


基督徒相信基督道成肉身是為彰顯人性尊嚴及維護人類的和平團結。因此，爭取人權、建設天國，使每一個人能夠有尊嚴地生活是教會義不容辭的使命。

呼籲行動：


藉著人權主日信息分享，呼籲會眾以行動來響應「不消費的聖誕」並將有關奉獻捐助滯港難民；以及「與尋求庇護者共渡聖誕」由教會發出邀請，讓弟兄姊妹有機會與尋求庇護者彼此認識和交流,藉此反思信仰。

信息分享：

向貧窮人傳喜信 使受壓迫得自由

一．處境：

在2007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主日，讓我們一起察看全球經濟一體化再加上地方政府扼殺人權的政治迫害等，影響「難民」的湧現和遷徙以尋求庇護。現時，滯港約有千多名尋求庇護者分別來自非洲及南亞等地區，基於各種原因逃離家園。縱使他們已向聯合國難民公署申請難民資格，一經批核就會離港到其他國家開展新生活。可是審批需時數年，等候期間他們在香港生活遇到很大的困境，如語言溝通困難、不能工作賺取生活費、或入學等。港府和聯合國難民公署對他們的支援嚴重不足，缺乏食宿、醫療及工作機會等。從人道立場及世界公民責任的角度，港府應寬容對待滯港難民。

過去，香港的根基以「難民」為主，我們的上一代大都是50年代因政治、經濟的理由逃離中國的難民，佔當時人口約85%，彼此共同參與建設香港社會。而教會的成長歷程也與難民息息相關，中國難民潮一方面為教會開拓社會服務的機會，更爲教會帶來群眾、牧者及資源等。教會包括天主教及基督教不約而同地表達關心。早於70年代初，基督教協進會陸漢斯牧師及李鼎新牧師等支援117位越南難民的親戚來港並協助聯絡港府要求釋放滯港難民；同期，明愛提供服務予留港越南難民。天主教胡振中樞機於1989年的聖誕牧函中也指出耶穌基督誕生「在馬槽裡，因為在客棧中為他們沒有地方。」（路2:7）耶穌不介意出生於馬槽，但祂關心「最小的兄弟」的境況，就如那些被人拋棄的越南船民，世界雖大，卻沒有他們容身之所。
時至今日，基督教勵行會仍以自負盈虧的方式，透過「重慶服務中心」支援尋求庇護人士並與基督教崇真會合作，為尋求庇護人士提供宿位、膳食、衣服及醫療服務等。有部份基督徒、法律界人士及非政府組織繼續他們的關心，自發組成「關注難民網絡」召集人陸漢思牧師。他們認為「有需要保障尋求政治庇護人士不會任意被拘留或驅逐出境，並有權獲得食物、住宿、教育及醫療」。
二．信息內容

按照教會的節期，12月10日為將臨期的第二主日。在將臨期內，信徒準備自己，等待基督與天國的來臨，從十三世紀開始，將臨期亦成了教會年的開始。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宣言》獲得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為往後維護人權並追求社會公義的努力奠定方向和準則，自此，每年該日訂定為「國際人權日」。《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四條列明：「人人有權在其他國家尋求和享受庇護以避免迫害」，根據這宣言而制訂的《國際人權公約》第十五章註明「有關國籍、無國籍狀態、庇護和難民」可見難民是人權討論及國際社會非常重視的問題。
當一個尋求庇護者從家園輾轉逃亡到香港尋求協助時，由於香港沒有簽署《1951年關於難民地位公約》（反而中央政府有），因此特區政府可名正言順的拒絕他們的申請，並對逾期逗留的施以逮捕、檢控及羈留。尋求庇護者在港逗留期間只有向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申請審批，卻要等半年以上才知結果。自今年五月起，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更終止對在港尋求庇護的人的援助（原因是他們認為香港比較富裕，應有足夠的能力照顧難民）。就在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及特區政府互相推搪責任之下，令這群尋求庇護者缺乏食宿、醫療、工作等基本生活保障。
古代近東的文化裡，接待客旅是非常重要的事，猶太人也不例外。舊約聖經中不乏這些記錄；如亞伯拉罕接待三個訪客，羅得接待兩個天使均被視為敬虔的表現，甚至喇合也因接待以色列的探子而被讚揚。新約及初期教會時代，接待客旅一直被視為高尚品德，乃信徒應該持守的行為。
耶穌及他的父母同樣經歷過一段流亡的日子，馬太福音的紀錄中，當希律王得不到有關耶穌的消息，便下令要將伯利恆城及自己領地上的男孩殺死，迫使約瑟一家逃往埃及避難。及後，約瑟一家因懼怕而定居拿撒勒。相信耶穌必定理解尋求庇護者的心情。在馬太福音25章耶穌的訓誨中說，「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耶穌藉此呼籲我們同樣的把這些都做在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讓我們在這個記念基督道成肉身並等待祂再臨的時間，好好接待我們的客旅，過一個不消費的聖誕節，把金錢捐助難民；又或者邀請滯港難民聚會分享，真正的做到普天同慶。
最後以一首將臨期間教會常唱的【以馬內利懇求降臨】作結：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救贖釋放以色列民；
淪落異邦，寂寞傷心，引頸渴望神子降臨。

歡欣，歡欣，以色列民，以馬內利必定降臨。」

願在地上平安歸於上帝所喜悅的人。
啟應禱文：

啟：請為本地基督徒祈禱。作為基督徒，除了宣講、傳報基督的死亡與復活外，還要在社會中以行為提升及革新人類的價值觀念、生活模式和文化傳統。求主引領我們，以言以行活出信、望、愛，在黑暗中互相扶持，共同為香港社會的民主化，尋索光明的出路。

應　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啟：請為工人祈禱。求主引領各企業僱主，在賺取合理利潤時，亦要考慮工人健康及工作環境，並協助受影響員工可得到醫療賠償。

應：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啟：請為菲律賓祈禱。近年，在菲律賓人權份子接二連三被謀殺、擄走和失蹤，禍及近千人，包括在10月3日被殺的菲律賓獨立教會Alberto Rometo主教。求主引領菲律賓所有階層，好使他們能以合法及和平的方式處理衝突，活出福音的寬容及愛德。

應：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啟：請為所有遭受暴力的女性祈禱。十一月廿五日是國際消除對婦女的暴力日，按目前估計，全球三分之一的女性一生曾遭受不同形式的暴力對待，求主讓受害者身心的傷害得治療，社會能給予她們應有的關懷和支援。

應：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啟：請為滯港的難民祈禱。他們因著不同的理由，被迫離開家園，流離失所。求主保守他們，使他們在暫居的期間，得到適當的生活需要及盡快展開新的生活。

應：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響應【不消費聖誕】回條

請圈一項或多項：1. 捐助難民 　 2. 參加12月種情晚會 　 3. 邀請尋求庇護者分享
教會／團契／機構：＿＿＿＿＿＿＿＿＿＿＿＿＿　姓名：＿＿＿＿＿＿＿＿＿＿＿

電郵地址：＿＿＿＿＿＿＿＿＿＿＿＿＿＿＿＿＿電話：＿＿＿＿＿＿＿＿＿＿＿＿

備註：如欲捐款支援尋求庇護者（請將回條連同支票抬頭寫：香港基督徒學會）郵寄：九龍旺角道十一號藝旺商業大廈十字樓。查詢：2398-1699 黃小姐

*本會將有關捐款如數轉交予「基督教勵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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